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行政处罚服务指南

及执法流程
执法事项名称

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取数据的处罚

对驾驶拼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处罚

对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处罚

对伪造、变造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处罚

对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处罚

对伪造、变造机动车行驶证的处罚

对伪造、变造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处罚

对伪造、变造机动车保险标志的处罚

对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行驶证的处罚

对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处罚

对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保险标志的处罚

对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处罚

对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处罚

对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保险标志的处罚

对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处罚

对生产拼装机动车的处罚

对非特种车喷涂特种车特定标志图案的处罚

对销售拼装机动车的处罚

对生产擅自改装的机动车的处罚

对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喷涂单位名称、核定载客人数、核定载质量等内容；未按规定粘贴符合技术条件的反光标志的处罚

对相关车辆未安装使用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行驶记录仪，或者未保持行驶记录仪正常运行的处罚

对教练车不符合国家标准和相应技术要求；未悬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教练车号牌；未安装教练员可以控制车辆行驶的安全装置；两侧车门未喷涂单位名称的处罚

对校车未喷涂或者设置统一的专用标志的处罚

对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车行驶超过四个小时，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的处罚

对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未按照规定喷涂放大的牌号或者放大的牌号不清晰的处罚

对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处罚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处罚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处罚

对把机动车交给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的人驾驶的处罚

对把机动车交给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的人驾驶的处罚

对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非法安装警报器的处罚

对非法安装标志灯具的处罚

对驾驶证丢失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驾驶证损毁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违法记分达到12分仍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处罚

对在驾驶证暂扣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架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以隐瞒、欺骗手段补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对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处罚

对机动车驾驶人不服从交警指挥的处罚

对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未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的处罚

对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未依次交替通行的处罚

对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的处罚

对行经铁路道口，不按规定通行的处罚

对运载危险物品未经批准的处罚

对客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货的处罚

对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的处罚

对未将故障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的处罚

对不避让正在作业的道路养护车、工程作业车的处罚

对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它车辆、行人通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影响安全驾驶的处罚

对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处罚

道路养护施工作业车辆、机械作业时未开启示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的处罚

对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掉头的处罚

对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掉头的处罚

对掉头时妨碍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未按规定鸣喇叭示意的处罚

对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处罚

对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处罚

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漫水桥时未低速通过的处罚

对机动车载运超限物品行经铁路道口时不按指定的道口通过的处罚

对机动车载运超限物品行经铁路道口时不按指定的时间通过的处罚

对机动车行经渡口，不服从渡口管理人员指挥，不依次待渡的处罚

对上下渡船时，不低速慢行的处罚

对特种车辆违反规定使用标志灯具的处罚

对特种车辆违反规定使用警报器的处罚

机动车在单位院内居民居住区内不低速行驶的处罚

对机动车在单位院内居民居住区内不避让行人的处罚

对实习期内未粘贴或悬挂实习标志的处罚

对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的处罚

对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倒车的处罚

对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的处罚

对机动车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不在道路中间通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违反交通管制规定强行通行，不听劝阻的处罚

对使用他人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载货汽车、挂车未按照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的、粘贴车身反光标识的处罚

对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未按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的处罚

对公路客运车辆违反规定载货的处罚

对机动车违反警告标志指示的处罚

对机动车违反警告标线指示的处罚

对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的处罚

对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的处罚

对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的处罚

对实习期内驾驶营运客车的处罚

对实习期内驾驶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载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牵引挂车的处罚

对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的处罚

对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处罚

对运载超限物品时不按规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的处罚

对运载超限物品时未悬挂明显标志的处罚

对驾驶载客汽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处罚

对补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继续使用原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会车的处罚

对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险标志的处罚

对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处罚

对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处罚

对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的处罚

对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未达30%的处罚

对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的处罚

对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处罚

对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的处罚

对驾驶摩托车时驾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处罚

对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处罚

对左转弯时，未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的处罚

对通过路口遇放行信号不依次通过的处罚

对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内的处罚

对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处罚

对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的处罚

对路口遇有交通阻塞时未依次等候的处罚

对运输剧毒化学品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未达30%的处罚

对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20%的处罚

对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处罚

对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处罚

对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处罚

对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30%以上不足50%的处罚

对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下的处罚

对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不足30%的处罚

对从前车右侧超车的处罚

对前车左转弯时超车的处罚

对前车掉头时超车的处罚

对前车超车时超车的处罚

对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处罚

对超越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处罚

对在铁路道口、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地点超车的处罚

对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不让左转弯车辆先行的处罚

对车辆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后，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或未按规定使用警示灯光的处罚

对准备进入环形路口不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的处罚

对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通过无灯控或交警指挥的路口，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通过无灯控、交警指挥、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不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处罚

对不避让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的处罚

对机动车在发生故障或事故后，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处罚

对机动车不避让盲人的处罚

对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客的处罚

对运输剧毒化学品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的处罚

对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处罚

对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的处罚

对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50%以上不足100%的处罚

对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处罚

对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处罚

对运输剧毒化学品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30%的处罚

对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的处罚

对运输剧毒化学品机动车超过规定时速50%的处罚

对连续驾驶公路客运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处罚

对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处罚

对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处罚

对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处罚

对运载危险物品时未悬挂警示标志的处罚

对运载危险物品时不按规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的处罚

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定乘员20%以内的处罚

对机动车在城市快速路上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处罚

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罚

对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处罚

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20%的处罚

对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罚

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

对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处罚

对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的处罚

对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时不下车推行的处罚

对行经无灯控或交警指挥的路口，右转弯的非机动车不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的处罚

对驾驭畜力车横过道路时，驾驭人未下车牵引牲畜的处罚

对行人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处罚

对行人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的处罚

对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仍继续驾驶的处罚

对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仍继续驾驶的处罚

对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的处罚

对相关车辆未按照规定喷涂放大的牌号或者放大的牌号不清晰的处罚

对运输单位的客运车辆载客或货运车辆超载，经处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罚

对违法记分达到12分的处罚

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结果的处罚

对在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载货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摩托车不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通行；在设有主路、辅路的道路上，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和摩托车不在辅路通行；专门用于场地竞赛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等的处罚

对机动车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时，未让所借道路内行驶的车辆、行人先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时，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时，一次连续变更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处罚

对机动车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时，左右两侧车道的机动车向同一车道变更，左侧车道的机动车未让右侧车道的机动车先行的处罚

对机动车在道路上停放或者临时停车时，在划有停车泊位的路段，没有在停车泊位内停放的处罚

对机动车在道路上停放或者临时停车时，在禁止停车或者妨碍交通的地点停车的的处罚。

对非机动车、行人遇有障碍借用机动车道时，机动车未主动让行的；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的；遇老年人、儿童、孕妇、携婴者、盲人以及其他行走不便的残疾人横过道路，未停车让行的；机动车遇喷涂“校车”字样并载有学生的车辆未让行的处罚

对其他车辆违反规定进入公交专用车道行驶的处罚

对在设有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站的道路上，出租汽车在站点外停靠的；其他车辆占用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站的。在未设有出租车临时停靠站的道路上，出租汽车临时停车上下乘客后，未立即驶离停车待客的处罚

对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一年的驾驶人驾驶牵引车或者被牵引车的处罚

对夜间使用软连接牵引机动车时，牵引装置上未设置反光标识物的处罚

对道路同方向设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牵引机动车时未在最右侧车道内行驶的处罚

擅自挖掘道路影响交通安全的处罚

对擅自占用道路施工影响交通安全的处罚

对驾驶禁止进入高速公路的机动车驶入高速公路的处罚

对试车实习驾驶的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的时间、时速、车道、要求行驶的处罚

对向高速公路上抛撒物品的处罚

对在高速公路上停车上下人员、装卸货物或者从事商品买卖、车辆修理等经营行为的处罚

对行人、非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的处罚

对高速公路管理和经营单位未经同意擅自进行道路养护施工以及未及时整改交通安全隐患影响道路安全的处罚

对以欺骗、贿赂手段取得机动车登记或者驾驶许可行为的处罚

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按照国家标准检验行为的处罚

对骗取、冒用出入境证件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规定为外国人出具申请材料的处罚

对外国人拒绝查验、交验证件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办理外国人出生登记、死亡申报的处罚

未按规定办理居留证件登记事项变更的处罚

对违反外国人住宿登记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外国人、外国机构擅自进入限制区域的处罚

对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行为的处罚

对外国人从事与停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的处罚

对伪造、变造、出售出入境证件的处罚

对违反人民币管理使用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非法排污污染环境行为的处罚

对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处罚

对妨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处罚

对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行为的处罚

对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致使被担保人逃避行政拘留处罚执行的处罚

对违反保安服务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集会游行示威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未经批准擅自施工、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的处罚

对企业事业单位存在治安隐患、逾期不整改的处罚

对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枪支安全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典当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旅馆业等单位和直接负责人对发生在本单位的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的处罚

对违反居民身份证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流动人口管理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废旧金属收购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机动车修理业、报废机动车回收业治安管理办法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印刷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非法制造、销售、携带和私自保存管制范围刀具的处罚

对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邮寄放射性物品的处罚

对违反旅馆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印章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道路运输放射性物品有关规定的处罚

对违反再生资源回收管理规定的处罚

对损坏、危及文物安全行为的处罚

对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娱乐场所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破坏管道设施或者盗抢石油、天然气的处罚

对违反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处罚

对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管理秩序的处罚

对在作战工程安全保护范围内开山采石、采矿、爆破、采伐林木的处罚

实施未立即冻结涉恐资产行为的处罚

对未制定防范和应对处置恐怖活动的预案、措施的处罚

对实施违反规定报道、传播、发布恐怖事件信息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未经批准报道、传播反恐应对处置现场情况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拒不配合反恐工作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违反约束措施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阻碍反恐工作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事件信息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制作、传播、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物品的处罚

对实施窝藏、包庇恐怖活动、极端主义犯罪人员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拒绝提供恐怖活动、极端主义犯罪证据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帮助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行为的处罚

对实施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行为的处罚

对教唆、引诱、欺骗吸毒行为的处罚

对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介绍买卖毒品的处罚

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的处罚

对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报告出租、转让场所及设备相关信息的处罚

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流入非法渠道行为的处罚

对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对伪造申请材料骗取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处罚

对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备案）证明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对向无购买许可（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处罚

对超出购买许可（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对未经许可或者备案擅自运输的处罚

对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或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的处罚

对超出许可的品种、数量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处罚

对销售、购买单位不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或者不如实、不及时向公安机关备案销售情况的处罚

对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后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

对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品化学品交易的处罚

对生产、经营单位不如实或者不按时报告年度经销和库存情况的处罚

对与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情况不符的处罚

对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种类不当的处罚

对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人员未全程携带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的处罚

对个人携带易制毒化学品不符合品种、数量规定的处罚

对经营、购买、运输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接受公安机关监督检查的处罚

对未在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区的显著位置设立禁毒警示标识、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的处罚

对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处罚

对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行为的处罚

对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违法信息的处罚

对未落实和破坏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行为的处罚

对违反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要求的处罚

对制作计算机病毒的处罚

对非法制作、传播和销售计算机病毒行为的处罚

对向社会发布虚假的计算机病毒疫情的处罚

对未及时向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批准的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提交病毒样本的处罚

对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机构未对提交的病毒样本及时进行分析、确认，并将确认结果上报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的处罚

对从事计算机设备或者媒体生产、销售、出租、维修行业的单位和个人，未对计算机设备或者媒体进行计算机病毒检测、清除工作，并备有检测、清除的记录的处罚

对计算机病毒未采取安全保护措施或造成危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使用单位的处罚

对利用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违法信息的处罚

对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安全管理制度行为的处罚

对擅自停止实施安全技术措施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服务的处罚

对危害网络安全或为危害网络安全行为提供帮助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履行违法信息管控义务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履行网络安全配合、支持、协助义务的处罚

对违反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整改、报告制度行为的处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处罚

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故或者发现重大网络安全未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处罚

运营者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不予配合的处罚

非法侵入、干扰、破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处罚

对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处罚

对违反济宁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的处罚

对违反在重点管理区内违反限养规定的处罚

对在重点管理区内饲养禁养犬只的处罚

对在一般管理区内未圈养或者拴养禁养犬只的处罚

对不及时申请办理养犬登记的处罚

对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养犬登记证、犬牌、电子标识、犬只狂犬病免疫接种证明的处罚

对不及时补办或补植养犬登记证、犬牌、电子标识的处罚

对不及时办理注销、变更养犬手续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申请临时养犬登记的处罚

对携带重点管理区外的犬只临时进入重点管理区超期逗留的处罚

对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罚

对携犬进入禁入场所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为犬只佩带犬牌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牵领犬只的处罚

对不按规定携犬乘坐电梯或者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处罚

对虐待犬只的处罚

对遗弃犬只的处罚

对组织、参与斗犬等伤害犬只的处罚

二、受理机构
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西御桥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酒仙桥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鼓楼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新兖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大安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漕河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开发区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小孟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新驿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颜店派出所、济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兖州区勤务大队

三、审批机构
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

四、受理条件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文件规定的情形。
五、办理时限
从立案到下达处罚决定书为60个工作日。
六、办公电话、地址、时间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胜利东路1号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九州东路189号

联系电话：办公室（0537-3446030）、

交通管理支队兖州区勤务大队（0537-3446200）

邮政编码：272100

办公时间：8:30-12:00 14:00-18:00（夏季）
8:30-12:00 13:30-17:30（冬季）
七、执法流程图


